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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等出台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新规
■ 本报记者 王勇

1、 公益性社会组织的范围
被进一步明确。

《公告》明确提出，企业或个
人通过公益性社会组织、 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等国家
机关， 用于符合法律规定的公
益慈善事业捐赠支出， 准予按
税法规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
时扣除。

《公告》所称公益性社会组
织，包括依法设立或登记并按规
定条件和程序取得公益性捐赠
税前扣除资格的慈善组织、其他
社会组织和群众团体。

旧规中没有“公益性社会组
织”这一概念，用的是“公益性社
会团体”。 而且“公益性社会团
体”被限定在基金会、社会团体
的范围内，民非（社会服务机构）
则被排除在外。

《公告》的规定不仅明确使
用了不易被混淆的“公益性社会
组织”， 还给出了范围———慈善
组织、 其他社会组织和群众团
体。 基金会、社团、社会服务机构
（民非）都有机会申请了。

2、 取消了对年检结论方面
的要求。

《公告》要求，社会组织要取
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每
年应当在 3 月 31 日前按要求向
登记管理机关报送经审计的上
年度专项信息报告。 报告应当包
括财务收支和资产负债总体情
况、 开展募捐和接受捐赠情况、
公益慈善事业支出及管理费用
情况等内容。 首次确认公益性捐
赠税前扣除资格的，应当报送经
审计的前两个年度的专项信息
报告。

旧规要求，申请公益性捐赠
税前扣除资格，需要在申请前年
检合格。

2016 年实施的《慈善法》规
定，慈善组织应当每年向其登记
的民政部门报送年度工作报告
和财务会计报告。 此后，社会组
织中是慈善组织的不再进行年
检，而是实行年报制。

基于《慈善法》作为上位法
的要求，《公告》取消了关于年检
合格的相关要求。

3、 关于年度公益支出及管
理费的比例有了新要求。

《公告》提出，具有公开募捐
资格的社会组织，前两年度每年
用于公益慈善事业的支出占上
年总收入的比例均不得低于
70%。 计算该支出比例时，可以用
前三年收入平均数代替上年总
收入。

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社

会组织，前两年度每年用于公益
慈善事业的支出占上年末净资
产的比例均不得低于 8%。 计算
该比例时，可以用前三年年末净
资产平均数代替上年末净资产。

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社会
组织，前两年度每年支出的管理
费用占当年总支出的比例均不
得高于 10%。

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社
会组织，前两年每年支出的管理
费用占当年总支出的比例均不
得高于 12%。

旧规对于年度支出和管理
费是按照基金会和社会团体分
开规定的。

《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公
募基金会每年公益事业支出，不
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 70%；非
公募基金会每年的公益事业支
出，不得低于上一年基金余额的
8%。 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
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
支出的 10%。

对于社会团体，旧规的规定
是申请前连续 3 年每年用于公
益活动的支出不低于上年总收
入的 70%（含 70%）， 同时需达到
当年总支出的 50%以上 （含
50%）。

2016 年实施的《慈善法》对
慈善组织的年度支出和管理费
的比例，则是按照是否具有公开
募捐资格进行分类规定的。

依据《慈善法》，民政部、财
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制定了《关
于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活动年度
支出和管理费用的规定》对此作
出了进一步细化的规定：

慈善组织中具有公开募捐
资格的基金会年度慈善活动支
出不得低于上年总收入的 70%；
年度管理费用不得高于当年总
支出的 10%。

慈善组织中具有公开募捐
资格的社会团体和社会服务机
构年度慈善活动支出不得低于
上年总收入的 70%；年度管理费
用不得高于当年总支出的 13%。

慈善组织中不具有公开募
捐资格的基金会、社会团体和社
会服务机构，年度慈善活动支出
和年度管理费用则根据上年末
净资产的规模分为四个档次。

同为财政部、 税务总局、民
政部制定的《公告》并没有完全
采纳《关于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活
动年度支出和管理费用的规定》
的上述规定。

对于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
基金会、 社会团体和社会服务
机构，《公告》并没有进行区分，

而是统一规定为年度公益支出
不低于 70%， 管理费占比不高
于 10%。

这一要求和旧规对公募基
金会的要求并没有什么变化，对
社会团体的要求则提高了。

对于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
的基金会、社会团体和社会服务
机构，《公告》 既没有分类规定，
也没有采用依据净资产的规模
分为档次的做法。 而是统一规定
为年度公益支出不低于 8%，管
理费占比不高于 12%。

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社
会组织，即使符合《关于慈善组
织开展慈善活动年度支出和管
理费用的规定》， 申请了也不一
定能够获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
除资格。

4、 员工工资不超过上年度
税务登记所在地人均工资水平
两倍。

《公告》要求，要取得公益性
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社会组织必
须具有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且
免税资格在有效期内。

那么，如何才能取得非营利
组织免税资格呢？

2018 年出台的《关于非营
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有关
问题的通知》 规定必须满足 8
个条件。 其中第七条规定，工作
人员工资福利开支控制在规定
的比例内，不变相分配该组织的
财产。

具体来说，工作人员平均工
资薪金水平不得超过税务登记
所在地的地市级（含地市级）以
上地区的同行业同类组织平均
工资水平的两倍，工作人员福利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5、 放宽了行政处罚方面的
要求。

《公告》要求，要取得公益性
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社会组织前
两年度未受到登记管理机关行
政处罚（警告除外）。 前两年度未
被登记管理机关列入严重违法
失信名单。

旧规要求“申请前 3 年内未
受到行政处罚”，《公告》 的规定
很显然是放宽了。

首先，年份由前 3 年内缩短
为前两年度。其次，行政处罚的范
围被进一步明确为登记管理机关
的行政处罚， 而不是所有部门的
行政处罚，且警告被排除在外。

但在具体执行中依然存在
问题。 2018 年发布的《关于公
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有关问
题的补充通知》规定，旧规中的
行政处罚是指指税务机关和登
记管理机关给予的行政处罚
（警告或单次 1 万元以下罚款
除外）。

这一规定和《公告》的要求
是不一样的。 那么以谁为准呢？
旧规被废止， 但 2018 年发布的
《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
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并没有被
明确废止。

6、 新设立或新认定的慈善
组织更容易取得公益性捐赠税

前扣除资格。
《公告》明确，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慈善法》新设立或新认
定的慈善组织，在其取得非营利
组织免税资格的当年，只需要符
合本条第一项、第六项、第七项
条件即可。

按照《公告》的规定，新设立
或新认定的慈善组织，在其取得
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的当年，
申请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至需
要符合：1、 符合企业所得税法
实施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一项到
第八项规定的条件。 2、前两年
度未受到登记管理机关行政处
罚（警告除外）。 3、前两年度未
被登记管理机关列入严重违法
失信名单。

也就是说没有年报提交、年
度公益支出、 管理费、3A 及以上
评级的要求。 所以新设立或新认
定的慈善组织，在其取得非营利
组织免税资格的当年一定不能
错过对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
格的申请。

7、 应当取消公益性捐赠税
前扣除资格的情形达到三类十
二种。

旧规规定的应取消公益性
捐赠税前扣除资格情形只有六
种（五种加补充一种），且只分为
取消后 1 年和 3 年不得重新申
请两种分类。

《公告》则分为取消后可申
请、取消后三年不可申请、取消
后不得重新申请三类，其取消资
格的情形达到了 12 种。

其中比较值得关注，且社会
组织容易触碰的包括： 年报、年
度公益支出比例、 管理费用比
例、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行政
处罚、信用信息、登记评估、捐赠
等方面。

另外还要强调的是，公益性
捐赠税前扣除资格是有时间限
制的，《公告》规定：公益性捐赠
税前扣除资格在全国范围内有
效，有效期为三年。

8、 社会组织（不仅是基金
会）注册资金都可以进行税前扣
除了。

《公告》规定，公益性社会组
织登记成立时的注册资金捐赠
人，在该公益性社会组织首次取

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
当年进行所得税汇算清缴时，可
按规定对其注册资金捐赠额进
行税前扣除。

旧规只规定了 2008 年 1 月
1 日以后成立的基金会， 在首次
获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
后，原始基金的捐赠人在基金会
首次获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
资格的当年进行所得税汇算清
缴时，可按规定进行税前扣除。

《公告》的规定则将范围从
基金会扩展到整个公益性社会
组织。

9、 具备公益性捐赠税前扣
除资格的公益性社会组织名单
更容易查询了。

《公告》要求，为方便纳税主
体查询，省级以上财政、税务、
民政部门应当及时在官方网站
上发布具备公益性捐赠税前扣
除资格的公益性社会组织名单
公告。

企业或个人可通过上述渠
道查询社会组织公益性捐赠税
前扣除资格及有效期。

旧规规定具备公益性捐赠
税前扣除资格的公益性社会组
织名单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和民政部以及省、自治区、直辖
市、计划单列市财政、税务和民
政部门每年公告。

但长期以来，这种公告对于
公众来说并不容易查询。《公告》
的新规定，第一，强调了“方便纳
税主体查询”；第二，明确了发布
渠道是“官方网站”；第三，特别
说明了企业或个人可以通过上
述渠道查询，且查询的不仅是名
单，还有有效期。

10、老人老办法，新人新
办法。

考虑到相关部门、社会组织
都需要时间适应《公告》出台前
后的变化，《公告》按照“老人老
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原则进行
了区分：

尚未完成 2019 年度及以前
年度社会组织公益性捐赠税前
扣除资格确认工作的，按照原政
策规定执行。 2020 年度及以后
年度的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
格的确认及管理按本公告规定
执行。

5 月 21 日，财政部、税务总局、民政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公益性
捐赠税前扣除有关事项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对外公布。 与此同
时，2008 年 、2010 年 、2015 年发布的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的三个
规定（以下简称“旧规”）废止。

今后社会组织是否能够取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 将取决
于这一新的《公告》。 如果社会组织还按照过去的规定操作，将有可
能无法取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

那么此次发布的《公告》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